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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区基本情况

1.1 自然环境概况

1.1.1 长汀县地理及行政区概况

长汀县，地处福建西部，位于北纬 25°18′40″-26°02'05″，

东经 115°59′48″- 116°39'20″之间，武夷山脉南麓，南与广

东近邻；东与连城县交界；西与瑞金市交界；北与宁化县交界；东

南部与上杭县交界；西南部与瑞金市、会昌县交界；东北部与宁化

县交界；西北部与石城县交界。东西宽 66 千米，南北长 80 千米，

总面积约 3104 平方千米，属福建省第五大县。长汀具有悠久的历

史文化、独特的客家文化、厚重的红色文化、丰富的生态文化。长

汀是客家人的发祥地和集散地，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世界客家首

府、著名的革命老区、原中央苏区、红军故乡、红军长征出发地之

一和水土流失治理及生态建设的典范。

2023 年总人口 54.29 万人，其中农村人口占比 59.44%。长汀

县辖 13 个镇（汀州镇、馆前镇、河田镇、大同镇、古城镇、新桥

镇、童坊镇、南山镇、濯田镇、四都镇、涂坊镇、三洲镇、策武镇），

5 个乡（铁长乡、庵杰乡、宣成乡、红山乡、羊牯乡），308 个村

（居）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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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长汀县行政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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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地形地貌

长汀属武夷山南段，地形以丘陵为主，汀江纵贯县境，区内支

脉纵横交错向腹地延伸，地势北高南低，周围高，中间低；地形破

碎，岭谷相间；山中有丘，丘内有山，平地狭，盆谷相间，形成东、

西、北三面高，中、南部低，自北向南倾斜的地势。西部以低山为

主，东部、北部以中山为主，山峰连绵，构成东、北部屏障。千米

高峰有 19 座。长汀县的平均海拔为 489 米，全县最高点是白砂岭，

海拔 1459 米，最低点是汀江河口，海拔 238 米，两者高差达 1221

米。

根据地貌划分基本原则，按海拔高度和形态特征，全县地貌可

分为中山、低山、丘陵、盆地、阶地五个类型。以低山为主，低山、

丘陵占全县总面积 71.11%。地势北高南低，周围高，中间低；地

形破碎，岭谷相间；山中有丘，丘内有山，平地狭，盆谷相间。根

据地貌形态特征，海泼高度大致可分下列五种地貌类型：中山区、

中低山区、中低山宽谷区、低山、丘陵区以及河谷盆地区。

长汀县高程分布图详见图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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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长汀县高程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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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气候条件

长汀为丘陵地形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9℃左

右，年平均降水量 1700 毫米左右，无霜期年均 260 天，平均日照

时数 1602.98 小时，四季分明，气候宜人，雨水充沛，适合竹木植

物生长。夏季盛吹偏南风，冬季盛吹偏北风。随着冬夏季风环流的

转换，形成夏长冬短、春秋对峙，垂直气候明显，干湿两季分明。

长汀县境内气候垂直分异明显，海拔 200-400 米为温暖区，年

均气温 18-19.5℃，年雨量 1550-1750 毫米。常年 2月下旬始回暖，

霜雪少，增温快。大雾、大暴雨少，日照充足。海拔 400-600 米为

温和区，年均气温 17-18℃。年雨量 1700-1800 毫米。回暖比温暖

区偏迟 10-15 天。霜多雪少，雨量充足，大暴雨次于温凉区，强度

大，日照不足。海拔 600-800 米为温凉区，年均气温 15-17℃，回

暖比温暖区偏迟 15-20 天。年雨量 1800-2000 毫米。霜多、雪多、

雨量充沛，常见大雨暴雨，强度大。云雾多，日照少。

1.1.4 水文水系

长汀境内河流众多，水网密布，水系发达，有汀江河、古城河

和童坊河等 50 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 21 条，分属汀江、赣江、闽江

三个水系，河流总长 874 公里，年径流量 31.54 亿立方米。长汀县

由于山高坡陡，地形复杂，河道狭窄，水位易暴涨暴退，具有山地

性的水文特征。

汀江发源于武夷山南麓东侧的宁化县治平乡木马山北坡，全长

328 千米。在福建境内 285.5 千米，是福建西部最大河流，与闽江、

晋江和九龙江同为福建四大水系之一。县内河道长 153.7 千米，流

域面积 2603.8 平方千米，占全县境内流域面积 84.2%；河道坡降

4.9‰，水能资源蕴藏量 6.2 万千瓦，多年平均径流量 4.15 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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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汀江在庵杰的大屋背入境，流经新桥、大同、城关、策武、

河田、三洲、宣成，在羊牯出境，贯穿长汀县南北。集雨面积 50-100

平方千米的支流有铁长河、郑坊河、七里河，集雨面积 100 平方千

米以上的支流有濯田河、南山河、涂坊河、刘坊河。长汀县除了汀

江水系外，境内有闽江水系的陈连河、童坊河以及赣江水系（汇入

长汀）的古城河，故长汀又被称为“三江源”主支流的发源地。大

多数耕地以自流灌溉为主，引水灌有 26.20 万亩，占耕地面积

83.89%，蓄水灌溉面积为 2.25 万亩，占 7.2%，机电灌溉占 2.73%，

望天田 0.58 万亩，占耕地面积的 1.87%。因此长汀县有丰富的水

力资源，能够完全满足长汀农业生产需要。

长汀县水系分布见图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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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长汀县水文水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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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耕地土壤类型及分布

长汀县耕作土壤共分为 6个土类（潮土、红壤、石灰（岩）土、

水稻土、新积土、紫色土）、11 个亚类（典型红壤、灰潮土、棕色

石灰土、漂洗水稻土、潜育水稻土、渗育水稻土、淹育水稻土、潴

育水稻土、冲积土、酸性紫色土）、17 个土属。

长汀县耕地土壤类型及其分布详情见表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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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 长汀县耕地土壤类型及其分布情况
土类 亚类 土属 土种

名称 面积（亩） 名称 面积（亩） 名称 面积（亩） 名称 面积（亩）

潮土 75587 灰潮土 75587 灰潮砂土 75587
黄砂土 62918

灰砂土 12669

红壤 55146 典型红壤 55146
麻砂质红壤 55144

红砂土 55137

7

泥质红壤 2 2

石灰（岩）土 4376 棕色石灰土 4376 棕色石灰土 4376 4376

水稻土 207221

漂洗水稻土 1661
漂麻砂泥田 1646 白鳝泥田 1646

漂鳝泥田 14 白鳝泥田 14

潜育水稻土 64898

烂泥田 34998

冷水田 4773

浅脚烂泥

田
30045

青潮泥田 30080 青泥田 30080

渗育水稻土 60035

渗潮泥田 3450 砂质田 3450

渗麻砂泥田 50311

黄泥砂田 50039

灰黄泥砂

田
272

渗鳝泥田 6093

黄泥田 5970

灰黄泥田 99

乌黄泥田 23

渗紫泥田 181
乌紫泥田 79

紫泥田 101

淹育水稻土 633 浅鳝泥田 633 红土田 633

潴育水稻土 77687 潮泥田 77687

灰泥田 25557

乌泥田 52082

紫灰泥田 48

新积土 2 冲积土 2 冲积砂土 2 2

紫色土 27980 酸性紫色土 27980 酸紫壤土 27980 2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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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土地利用现状及农业生产概况

1.2.1 耕地利用现状

长汀县耕地分布图详见图 1.2-1，耕地面积分布详见表 1.2-1。



- 11 -

表 1.2-1 长汀县各乡镇耕地利用类型面积

乡镇
耕地总面积

（亩）

耕地利用类型面积（亩）

水田 水浇地 旱地

庵杰乡 4914 4516 3 395

策武镇 17613 16266 183 1164

大同镇 18332 16957 114 1261

古城镇 16665 15661 128 876

馆前镇 23135 21886 1 1248

河田镇 59228 55235 74 3919

红山乡 16191 15634 67 491

南山镇 34179 32204 7 1968

三洲镇 15098 14515 65 517

四都镇 20713 19927 122 663

铁长乡 2832 2420 28 385

汀州镇 26 22 / 3

童坊镇 32452 30587 84 1780

涂坊镇 19918 18629 16 1273

新桥镇 20426 18694 147 1585

宣成乡 7975 7485 13 477

羊牯乡 4319 3847 5 466

濯田镇 56300 53567 175 2557

总计 370314 348053 1232 2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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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长汀县耕地利用类型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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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汀县耕地总面积 37.03 万亩，全县耕地以水田为主，面积达

34.81 万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 94.0%，主要分布在大同镇、馆

前镇、河田镇、南山镇、四都镇、童坊镇、涂坊镇、新桥镇和濯田

镇等乡镇；旱地面积为 2.1 万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 5.68 %，

主要分布在策武镇、大同镇、馆前镇、河田镇、南山镇、童坊镇、

新桥镇和濯田镇等乡镇；水浇地面积最少，为 0.12 万亩，仅占全

县耕地总面积的 0.32%，主要分布在策武镇、大同镇、古城镇、新

桥镇、和濯田镇等乡镇。

1.2.2 长汀县农业生产概况

长汀县是粮食生产主力军，是福建省主要的粮食生产区。一是

产粮大县。全县种植 30 亩以上种粮大户有 558 户，100 亩以上种

粮大户 46 户，全国种粮大户 3户，建立水稻功能区 25.57 万亩，

全年粮食生产面积稳定在 38.3 万亩、产量稳定在 17.3 万吨左右，

粮播面积在全省排第七，全市排第一，2022 年被评为市级粮食生

产先进县。二是平安农机示范县。全县拥有大中型拖拉机 134 台、

联合收割机 652 台、高速插秧机 184 台、大型粮食烘干机 8台、大

中型配套农机具 175 台，有 12 家农机合作社具备水稻生产全程机

械化作业能力，2022 年农机合作社作业服总面积达 33.11 万亩，

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 78.02%，全国第五批率先实现水稻全程

机械化示范县。三是制种大县。2023 年全县水稻制种面积 3.34 万

亩，位居全省第八，全县农作物良种覆盖率 98.5%以上、优质专用

率 87%以上。四是全国统防统治百强县。全县设有 6盏虫情测报灯、

7个病虫测报点、5个水稻观测圃、40 个草地贪夜蛾性诱监测点和

农药使用情况监测点 18 个，实现粮食作物统防统治覆盖率 43.5%，

绿色防控覆盖率 40%。2023 年列入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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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长汀县耕地主要种植作物为水稻、烤烟、槟榔芋，种植模式以

稻-稻、烟-稻、蔬菜-稻、烟叶-玉米为主。2024 年水稻播种面积

33.1571 万亩，产量 15.6913 万吨；烤烟播种面积 7.7957 万亩；

蔬菜播种面积 16.9271 万吨，产量 30.4712 万吨，其中槟榔芋播种

面积 6万亩，产量 12 万吨。水稻、烤烟在我县各乡镇均有分布，

玉米主要分布在馆前、童坊等乡镇，蔬菜（槟榔芋除外）主要分布

在策武、河田、大同等乡镇，其中槟榔芋主要分布在涂坊、濯田、

南山、河田等乡镇。

长汀县经营主体发展迅速，全县共有农民专业合作社 860家（含

36 家联合社），其中国家级示范社 12 家、省级示范社 48 家；家庭

农场 2963 家，其中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44 家；国家级龙头企业 1家，

省级龙头企业 4家，市级龙头企业 42 家。2021 年入选全国农民专

业合作社质量提升整县推进试点县，由种植大户和种植企业集中流

转耕地面积 19.1 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 51%，流转率位居全市

前列。高土地流转率有利于实现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高农

业生产效率，有利于提升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和管理手段，促进农业

现代化进程。

1.3 长汀县耕地土壤酸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及不利影响

1.3.1 耕地土壤 pH 值与酸化状况

根据 2023 年全国第三次土壤普查结果（表 1.3-1），长汀县耕

地土壤普遍呈酸化现象，pH 值 5.5 以下的耕地土壤面积为 33.91

万亩，其中 pH≤ 4.5 耕地面积 600.42 亩，约占全县耕地土壤总面

积的 0.16%，pH 4.5-5.0 耕地面积 17.51 万亩，占耕地面积 47%；

pH 5.0-5.5，面积达 16.35 万亩，占全县耕地土壤总面积的 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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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土壤 pH 值 5.5 以下的耕地面积占比超过 90%，土壤酸化明显。

土壤酸化严重影响了旱作蔬菜、槟榔芋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对水稻

生产也造成严重影响，特别是近年耕地酸化造成水稻根结线虫病害

严重，对进一步提升粮食产能制约明显，因此，开展酸化耕地治理

很有必要。

表 1.3-1 长汀县不同乡镇酸化耕地土壤面积（亩）
乡镇名称 pH ≤ 4.5 pH 4.5-5.0 pH 5.0-5.5 总计

庵杰乡 / 1223 3069 4292

策武镇 6 5426 10058 15491

大同镇 1 2801 9676 12479

古城镇 12 5949 9237 15197

馆前镇 31 9524 12348 21903

河田镇 57 27505 26936 54498

红山乡 59 8342 6969 15370

南山镇 78 18676 13488 32242

三洲镇 0 9320 5202 14522

四都镇 20 7094 11026 18140

铁长乡 3 656 1614 2274

汀州镇 / 2 13 15

童坊镇 18 16040 13817 29875

涂坊镇 102 14214 5057 19374

新桥镇 / 5164 12325 17488

宣成乡 26 5979 1911 7916

羊牯乡 4 2222 1802 4028

濯田镇 182 34934 18922 54039

总计 600 175071 163470 33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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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 2023年长汀县耕地土壤 pH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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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农产品中有毒重金属超标而危害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

土壤酸化引起土壤生态功能退化。（1）土壤微生物种群失衡。

酸性条件下，土壤有益微生物（如氨化细菌、固氮菌）活性受抑制，

有害真菌（如尖镰孢菌）大量繁殖，破坏土壤有机质分解和养分循

环。（2）土壤物理性质恶化。土壤酸化加速团粒结构分解，导致土

壤板结、透气性下降，根系活力下降，进一步恶化植物生长环境。

1.4 项目实施必要性

1.4.1 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4.1.1 生态保护的需要

2021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的第一站便是到南平市武

夷山国家公园，作出了“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福建的骄傲”等一系

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全方位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

了遵循。长汀作为三江源头、武夷山国家公园腹地，要全面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更要加倍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工

作。土壤酸化直接影响着土壤的物理、化学及生物学性状，导致土

壤中的有害物质活化，使得土壤结构被破坏，土壤板结，通透性变

差，土壤矿质营养元素大量流失，养分活性降低。土壤微生物活性

受抑制等一系列危害，而酸性土壤却是线虫和寄生蛔虫的天堂，土

壤酸化所带来的病虫害将阻碍植物的生长，使病害、真菌和杂草大

量滋生，最终严重破坏土壤生态环境。开展酸化耕地治理，通过施

用土壤调理剂等，提升土壤盐基离子，改善土壤有益微生物种群，

减少作物病虫害的发生，从而减少农药、化肥等投入品使用，减少

面源污染，从源头保护生态环境，提高农业生态环境质量，对长汀

县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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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些问题，其品质将大打折扣，质量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在

市场上很难获得消费者的青睐，从而影响农产品的销售。从农业生

产效益角度而言，土壤酸化会直接造成作物生长受到严重影响。作

物根系在酸化土壤中难以正常吸收养分和水分，生长受到抑制，最

终导致作物产量降低。种植户的种植效益因此大幅下降，投入与产

出严重失衡。长此以往，农业经济发展将失去动力，难以实现健康、

可持续的发展。所以，开展土壤酸化治理刻不容缓。

1.5 项目实施可行性

（1）政策支持

国家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绿色发展，长汀作为三江源

头、武夷山国家公园腹地，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绿水青

山永远成为福建的骄傲”等重要指示，在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方面

有着明确的政策导向。土壤酸化治理契合国家政策方向，能获得政

策扶持与资金投入，为项目实施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

（2）技术应用可行

当前，土壤酸化治理技术已取得显著进展，形成了较为成熟的

技术体系。在土壤改良方面，科学施用土壤调理剂是一种行之有效

的手段。不同类型的土壤调理剂可根据土壤酸化程度和作物需求进

行精准选择，有效提升土壤盐基离子含量，改善土壤酸碱度，为作

物生长创造适宜的土壤环境。同时，推广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也是

重要的技术措施。有机肥富含有机质和多种营养元素，能够增加土

壤肥力，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保水保肥能力。这些技术操作相

对简便，易于在长汀县广大农村地区推广应用。此外，农业科研机

构和高校在土壤酸化治理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

经验，可为项目实施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确保技术应用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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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效性。

（3）经济效益可行

项目实施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治理后，土壤质量得到显著提

升，作物生长环境得到改善，产量和品质将大幅提高。优质的农产

品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能够获得更高的价格，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同时，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减少了面

源污染，避免了因土壤酸化导致的耕地减产等损失，保障了农业生

产的长期稳定。此外，土壤质量的提升还将为发展绿色有机农业创

造条件，推动农业产业价值链延伸，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实现生

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4）社会效益可行

项目实施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一方面，能够有效改善长汀县

的土壤生态环境，减少土壤中有害物质的活化，降低农产品重金属

含量和农药残留，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另一方面，提高耕地质量，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有助于实现乡村

振兴战略目标，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同时，项目的实施

还能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综上所述，长汀县开展土壤酸化治理项目在政策、技术、经济

和社会等方面均具备充分的可行性，项目的实施具有广阔的前景和

重要的意义。

1.6 项目区范围的确定

长汀县是福建省主要的产粮和制种大县。全县种植 30 亩以上

种粮大户有 558 户，100 亩以上种粮大户 46 户，全国种粮大户 3

户，建立水稻功能区 25.57 万亩，全年粮食生产面积稳定在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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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产量稳定在 17.3 万吨左右，粮播面积在全省排第七，全市

排第一，2022 年被评为市级粮食生产先进县；2023 年全县水稻制

种面积 3.34 万亩，位居全省第八，全县农作物良种覆盖率 98.5%

以上、优质专用率 87%以上。

长汀县地处中亚热带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矿物风化淋

溶作用及土壤脱硅富铁铝作用强烈，致使土壤多呈酸性或强酸性反

应。2023 年长汀县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为 4.94 等，属中等水平，耕

地土壤普遍呈酸化现象。根据 2023 年全国第三次土壤普查结果，

长汀县耕地土壤普遍呈酸化现象，pH 值 5.5 以下的耕地土壤面积

为 33.91 万亩，其中 pH≤ 4.5 耕地面积 600.42 亩，约占全县耕地

土壤总面积的 0.16%，pH 4.5-5.0 耕地面积 17.51 万亩，占耕地面

积 47%；pH 5.0-5.5，面积达 16.35 万亩，占全县耕地土壤总面积

的 44.14%；耕地土壤 pH 值 5.5 以下的耕地面积占比超过 90%。土

壤酸化严重影响了旱作蔬菜、槟榔芋的种植，对水稻也造成严重影

响，特别是近年耕地土壤酸化造成水稻根结线虫病害频发，对进一

步提升粮食产能制约作用明显。

长汀县委、县政府根据长汀县耕地土壤质量情况、耕地的分布

情况以及长汀县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成果，同时考虑粮食作物核心

产区高标准建设，选取河田镇、濯田镇、南山镇、古城镇、新桥镇、

童坊镇、馆前镇、四都镇、三洲镇、涂坊镇等 12 个乡镇开展土壤

酸化耕地治理共计 80367 亩。项目区域建设酸化耕地治理综合施策

样板示范田 5个，树立标识牌；通过项目 3年酸化耕地实施，实现

项目区土壤 pH 值提高 0.5 个单位，耕地质量等级提升 0.5 等和亩

均粮食产能提升 10%以上。

1.7 技术路线



- 27 -

2 总体目标

从 2025 年起，集中连片推广已成熟的治理技术，按照“集中、

提档、增效”的原则，采取“规模化推进、相对集中连片实施。选

择土壤 pH 值小于 5.5 的酸性耕地开展酸化耕地治理 8 万亩以上，

通过 3年的连续治理，项目区酸化耕地土壤 pH 值平均增加 0.5 个

单位，土壤酸化得到有效缓解，亩均粮食产能提升 10%以上，耕地

质量等级提升 0.5；打造一批推进酸化耕地治理的综合施策样板田

和一套行之有效、可复制可借鉴的工作推进机制。

3建设内容

3.1 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土壤酸化改良技术主要运用于长汀县河田镇等 12 个乡

镇。总计实施 80367 亩。实施内容主要有：

（1）开展酸化耕地治理面积 80367 亩。主要采取酸化改良产

品综合技术集成模式，烟稻种植区采取“水旱轮作+酸化改良产品+

配方施肥+秸秆还田”技术模式、烟玉米种植区采取“酸化改良产

品+配方施肥”技术模式、烟区外的水稻种植区采用“酸化改良产

品+配方施肥+秸秆还田+种植绿肥”模式、槟榔芋-水稻轮作项目区，

采用“酸化改良产品+配方施肥”技术模式。项目实施第一年主要

选择土壤酸化改良产品（石灰质物质、土壤调理剂或有机肥）亩施

用量 75-150 公斤，以达到快速土壤调酸目标。第二年、第三根据

第一年的实施效果，结合绩效目标，动态调整和优化酸化改良产品

的品种和用量。

（2）样板田建设。选择集中连片、积极性高的种植主题或整

村、整乡推进酸化耕地治理样板田建设。以施用土壤调理剂等酸化

改良产品为重点，配合种植绿肥、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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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实施情况及试验报告，对项目区农户进行走访调查。项目验收

通过后，将年度实施地块通过全国农田建设综合监测监管平台全部

上图入库。

3.2 项目酸化耕地治理技术模式的确定

土壤酸化改良是指运用土壤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的理

论与技术，改善土壤酸化，提高土壤肥力，为农作物创造良好土壤

环境条件的一系列技术措施的统称。土壤酸化改良技术主要分农业

措施、化学改良和生物改良措施等。

3.2.1 酸化土壤改良技术分类

3.2.1.1 农业措施

农业措施是因地制宜地调整一些耕作管理制度，农业措施主要

包括控制土壤水分、改变耕作制度、调整作物种类、合理施用有机

肥、秸秆还田等。

（1）控制土壤水分。通过控制土壤水分，改变大水漫灌，采

用喷灌或者滴灌等技术，降低盐基离子的淋失而造成的土壤酸化。

（2）优化施肥管理，合理施用化肥。首先，合理施肥管理可

以通过减少氮肥过量使用来缓解土壤酸化，同时优化氮肥类型的施

用，优先选择生理中性或碱性氮肥。其次，调节肥料配比、施肥方

式及施肥时机是控制土壤酸化的关键措施。通过合理的肥料配比

（如氮、磷和钾肥的平衡施用），可以避免单一肥料的过量使用，

减少对土壤酸化的负面影响。例如，增加 Ca 和 Mg 等碱性肥料的施

用可以有效缓解酸性土壤，提升土壤 pH 值。精准施肥技术通过基

于土壤养分状况、作物需求以及气候条件的精细化管理，合理调节

肥料的种类、数量和施用时间，减少肥料浪费并提高肥料的利用效

率。这不仅有助于减少土壤酸化，还能提高农业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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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方施肥”、②“土壤调理剂+紫云英稻草协同还田+配方施肥”2

种水田土壤酸化治理技术集成模式。

3.3 项目实施

3.3.1 实施目标

选择土壤 pH 值小于 5.5 的酸性耕地开展酸化耕地治理 8 万亩

以上，通过 3年的连续治理，项目区酸化耕地土壤 pH 值平均增加

0.5 个单位，亩均粮食产能提升 10%以上，耕地质量等级提升 0.5

等，打造一批推进酸化耕地治理的综合施策样板田和一套行之有

效、可复制可借鉴的工作推进机制。

实施土壤酸化改良后，土壤 pH 值稳步提升的同时，项目区耕

地土壤酸化趋势得到遏制，耕地质量得到提升，同时农作物产量不

减少。

3.3.2 拟采用的技术模式

1. 针对不同酸化程度土壤的技术模式

一是土壤降酸治理区。在强酸性耕地（pH＜5.0）治理区，以

土壤降酸和抑制土壤铝毒为主，施用石灰质物质、土壤调理剂，增

施有机肥、补充含硅和中微量元素肥，开展秸秆还田等。治理区主

推“石灰质物质（土壤调理剂）+”集成技术模式，以施用石灰质

物质、土壤调理剂等化学措施为重点，配合增施有机肥、秸秆还田

等农艺措施，根据土壤养分状况及作物需求，补充含硅和中微量元

素肥，达到快速提升土壤 pH 值和减轻土壤铝毒的的目标。

二是土壤阻酸治理区。在酸性耕地（5.0≤pH<5.5）治理区，

以土壤阻酸和土壤改良为主，施用土壤调理剂、碱性肥料，种植绿

肥、增施有机肥等。治理区主推“土壤调理剂（碱性肥料）+有机

肥（种植绿肥）”集成技术模式，统筹施用土壤调理剂、碱性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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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施区域

长汀县酸化耕地土壤改良实施指导面积总计 80367 亩。考虑粮

食作物核心产区及高标准农田区，根据耕地土壤酸化情况，具体实

施地点位于长汀县境内的古城镇、馆前镇、河田镇、南山镇、三洲

镇、四都镇、童坊镇、涂坊镇、新桥镇、濯田镇等 12 个乡镇，各

乡镇具体实施面积见表 4-1（见附图 1）。

表 4-1 项目酸化耕地土壤治理实施面积

序号 涉及乡镇 实施面积（亩）

1 策武镇 2074

2 大同镇 2975

3 古城镇 2167

4 馆前镇 9650

5 河田镇 15480

6 南山镇 6335

7 三洲镇 2022

8 四都镇 3631

9 童坊镇 10860

10 涂坊镇 1711

11 新桥镇 6295

12 濯田镇 17166

合计
80367

注：实施面积以最终现场实地划定的红线范围为准。

5 资金来源及使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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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资金来源

本项目资金计划，中央资金 3000 万元，地方筹措资金 618 万

元，其中 2025 年中央资金 1000 万元，地方资金筹措 206 万元；2026

年中央资金 1000 万元，地方资金筹措 206 万元，2027 年中央资金

1000 万元，地方资金筹措 206 万元。项目建设总投资估算表详见

表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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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统筹（叠加）使用资金计划

本项目叠加实施涉及的资金总共 6425 万元。

（1）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土壤改良资金 2400 万元，第一年

800 万元，第二年 800 万元，第三年预计投资 800 万元，资金用于

采购商品有机肥、土壤调理剂等物资进行土壤改良。

（2）秸秆综合利用项目资金 1000 万元，第一年 400 万元，第

二年 400 万元，第三年 200 万元，用于秸秆还田。

（3）粮食产能区增产模式攻关与推广项目 300 万元，每年 100

万元，用于测土配方施肥、施用有机肥等。

（4）农机项目 1600 万元，第一年 500 万元，第二年 500 万元，

第三年 600 万元。

（5）土肥项目资金 300 万元,每年 100 万元，用于绿肥种植或

商品有机肥推广等。

（6）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资金 45 万元，每年 15 万元。

（7）烤烟种植产前投入扶持补助资金 780 万元，每年补贴资金

260 万元，用于稻草回田溶田及生石灰溶田。

5.3 资金使用计划

按照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农〔2023〕12 号）及《福建省财政厅福建省农业

农村厅关于下达 2025 年中央耕地建设与利用（耕地质量提升）补助

资金的通知》（闽财农指〔2025〕25 号）要求，科学测算资金，提

高资金使用效益。

一是基础性工作。用于项目实施开展土样采集、化验、田间试

验、样板田建设、技术推广服务、宣传报道、技术培训、现场观摩、

标识牌制作、技术指导、专家咨询、效果评估及其他项目相关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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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物化投入。采用政府采购统一招投标或自主采购的方式，

对项目区开展酸化耕地治理所需的土壤调理剂、石灰粉、牡蛎壳灰、

氧化镁、农用氢氧化镁、白云石粉、钙镁磷肥、绿肥种子、商品有

机肥、生物有机肥、微生物菌剂、绿肥种子等产品投入费用。

6进度安排及效益分析

6.1 进度安排

项目工程期为 3 年。政府通过采购技术服务方式，主要包括：

实施方案编制、实施前后土壤检测、投入品购买与施用、田间试验

与示范点建设、效果评估、项目验收等工作，具体项目实施进度安

排如下。

2025 年年度进度

6-11 月份，落实地块、实施主体，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开展项

目招标采购相关工作，开展项目实施前取土化验工作。11 月~翌年

11 月份，开展酸化耕地治理及田间试验，项目实施后取土化验工作，

做好项目自验自检，申请省核验。

2026 年年度进度

5-11 月份，落实地块、实施主体，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开展项

目招标采购相关工作，开展项目实施前取土化验工作。11~翌年 11

月份，开展酸化耕地治理及田间试验，项目实施后取土化验工作，

做好项目自验自检，申请省核验。

2027 年年度进度

1-2 月份，根据下达项目任务，细化项目实施方案，开展项目招

标采购相关工作，开展酸化耕地治理工作；12~翌年 2月份，做好项

目实施后取土化验工作，开展 3年项目总结和效果评价，做好项目

自验自检，并申请省级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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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项目区内生态环境均具有重要作用。

（3）项目实施后，耕地的土壤养分水平将大大提高，农作物收

成得到保障，农民收入增加，可以减少政府对扶贫资金的投入，减

轻财政上的负担。极大地改善项目区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土地利用

率和农业生产效率，进而提高项目区农民生活水平。

（4）扩大农民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农村地区的社

会稳定。通过土地整治，耕地数量增加了，可扩大农民就业机会，

生产效率提高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得以提高。综合整治后土地的

合法、合理的权属调整，将减少今后土地利用过程中可能引发的各

种纠纷，有利于保持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

6.2.3 生态效益

通过项目实施，耕地质量等级得到提升。同时，通过施用土壤

调理剂、增施有机肥、种植绿肥等酸化改良技术，降低了肥料对环

境造成的面源污染，为加快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做到“藏粮

于地”，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土壤 pH 值提升 0.5 个单位，耕地质量

等级上升 0.5 个等级。

通过实施“酸化改良+”综合集成技术，将进一步抑制土壤中重

金属以及活性铝的溶出，降低有毒重金属的活化度和迁移，维护农

业生态环境健康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7保障措施

7.1 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酸化耕地治理工作专班和技术专家组，由县政府县长担任

工作专班组长，农业农村局土肥站站长担任技术专家组组长，明确

目标任务，制定工作方案，将各项任务分解落实到具体职能科、股、

站、所及乡镇，建立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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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加快项目进度

根据农时季节，合理安排土样采集、化验和田间试验等，加快

项目实施进度，推进落实。按照资金管理办法，在保证项目资金合

理合规使用的前提下，优化资金拨付流程，根据项目实施进度，加

快资金支出进度。

7.3 开展宣传指导

充分利用专家组，推动技术集成创新，指导落实酸化耕地治理

的各项关键技术，帮助解决遇到的技术问题。在关键农时开展现场

观摩、技术培训、专家巡回指导等活动，应用“物联网+”等信息化

手段，提高技术到位率要广泛利用报刊、互联网、微信等媒体进行

宣传报道，充分挖掘推进项目的好做法、好经验、好典型，形成一

批规模较大、治理效果显著、示范效应良好的酸化耕地治理先导区。

7.4 加强资金监管

根据实际情况，按规定采取统一采购或自行采购两种方式采购

土壤改良产品。加强对中标产品或补助产品的质量抽检，抽检产品

不合格的应取消中标资格或补助资金。完成年度任务后，要及时做

好项目自检自查，确保项目有成效。

7.5 强化日常管理

健全项目日常管理机制，及时调度和报送项目执行进度、资金

使用情况以及实施成效。建立责任明确、多方参与、监督有效的工

作机制，适时分批开展调研和指导。同时，及时上报土壤检测化验、

田间试验监测以及农户调研等数据，加强数据逐级审核，重点审核

数据科学性和合理性，强化数据分析，充分挖掘好利用好数据资料，

同时严格落实国家信息安全有关要求，确保数据使用的合理性和规

范性。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至 2028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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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长汀县酸化耕地治理工作专班人员名单

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主

任由王成文兼任，副主任由县农业农村局土肥站分管领导沈富森同

志兼任，负责日常工作。工作专班成员因工作调整的由继任者担任，

不再另行发文通知。

组 长：吕 莉 县委副书记 县政府县长

副组长：赖文生 县政府副县长

成 员：戴永迪 县政府副县长、大同镇书记

王成文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严必盛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肖文斌 县政府办四级主任科员

任汉书 县财政局局长

陈烁武 龙岩市长汀生态环境局局长

卢彬荣 长汀县烟草专卖局局长

丘荣水 县水利局局长

肖美华 县统计局局长

王法健 县气象局局长

林松锦 长汀县河田镇镇长

涂�� 招 长汀县新桥镇书记

曹景才 长汀县四都镇书记

丘 辉 长汀县馆前镇镇长

胡金寿 长汀县童坊镇镇长

修金涛 长汀县南山镇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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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1 酸化耕地治理重点县建设进展情况调度表
填报单位（公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年

度

省（自

治区、

直辖

市）

县（市、

区）
乡（镇）

一、进度情况 二、资金情况 三、统筹实施情况

计划实施面

积（万亩）

是否

开始

实施

开始

实施

时间

计划

完成

时间

累积完

成面积

（万

亩）

实施

进度

（%）

落实到位资金（万元） 支出使用资金（万元）

统筹

项目

个数

统筹项目

名称（罗

列）

统筹资

金（万

元）

合

计

中

央

资

金

地

方

资

金

其

他

资

金

合

计

中

央

资

金

地

方

资

金

其

他

资

金

是/否
X年 X

月

X年 X

月

填报人：联系方式：县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人签字:

备注: 1.本表由重点县农业农村部门填报，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审核，确保数据的及时性、真实性和准确性。

2.纸质盖章版扫描后作为附件（PDF格式）同时上传平台。上传的调度表未签字盖章，或与平台填报数据不一致的，视为无效。

3.此表实行双月调度制度，第一次调度时间为 2025年 7月，第二次调度时间为 2025年 9月，以此类推。调度月 10号前，完成县

级填报、省级审核工作，调度截至上月底项目累计进展情况，调度月 15号前，农业农村部形成重点县建设进度汇总结果。


